
附件2
“地面气象观测实验班”
教学实施方案及成绩评定办法
针对“观云测天”实践计划，为培养学生创造性的思维方式、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、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独立动手的工作能力，本计划通过集中培训并结合当班实习完成教学内容，课程为时两个学期。具体内容及要求如下：
一．教学实施方案

1．集中培训安排
集中培训任务计划于春季学期进行（第1-20周，48学时）。培训内容包括气象探测技术、气象电码编报、气象数据处理、气象仪器保障、业务值班规范等五大部分。
2．地面气象观测当班实习安排
当班实习安排在春季学期和秋季学期（第1-20周，48学时），每生每周当班实习至少1次。
（1）地面气象观测值班时间以一般气象站为准。每日7：30～21：00，发报时段为8：00～20：00。
（2）实行轮班制度，每日分为上午班（7：30～12：00）、下午班（12：00～16：30）、晚班（16：30～21：00）。
（3）每组值班员要检查仪器运行状态、按分工进行仪器维护、按要求人工观测记录、数据传输和每日数据质量控制等。
（4）值班期间以学习相关专业知识为主，参与基地科普活动及参观讲解，为相关竞赛和完成实践项目打好基础。
二．成绩评定办法

（一）评定办法

完成实践计划后，进行综合测评（满分100分），包括业务考核（70%）和出勤考核（30%）两部分。

1.业务考核：
（1）集中培训结束后进行相关内容考试。
（2）定期对观测记录、仪器维护情况等进行抽查，并进行评分。

（3）参与参观讲解，5分。

（4）参与科普宣传，5分。
（5）发表与“观云测天”相关的新闻稿，院级5分，校级10分，主流媒体20分。
（6）开展气象科普作品设计，经审核符合要求的5分，获校级奖的10分，获省级奖的20分。
（6）参与教师指定的相关竞赛获奖的同学，市赛5分，省赛10分，国赛每人每次加20分，同一赛事只取最高分。
2.出勤考核：

（1）推选出的班干，完成相应的职责。老师对其完成情况打分，每人满分10分。
（2）按值班表进行值班（节假日按照调课时间值班），有事可自行调班（调班后需告知班长），无法调班者至少要提前1天请假（请假次数不得超过3次）；如造成空岗的情况，当班员每人每次扣5分；无故不来值班的同学一次扣5分，累计2次直接取消小组成员资格。

（3）集中培训无特殊原因均需参加（请假次数不得超过2次，超一次扣5分）；无故不来者一次扣5分，累计2次直接取消小组成员资格。
注：各加分项最多累计到满分100分。
（二）学分及资格证书获得标准

每学期经考核，综合测评分数达到60分或以上者可获得1个创新创业学分。同时完成两个学期学习实践的学生可累计获得2个创新创业学分以及授予 “观云测天”实践计划证书（注：参加多个竞赛班的学生，最多可认定2个创新创业学分）。资格证书分为三个等级：优秀（≥90分）、良好（≥70分）、合格（≥60分）。

    注：本办法解释权归大气与环境实验教学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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